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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營買賣商的活動而申請獲豁免自營買賣商資格的申請書內需涵蓋的範疇 
 

(請按照以下次序加以述明，並在適當時作出否定聲明，以確保申請書涵蓋以下各範疇。) 
 

 

1. 集團架構。 
 

2. 歷史背景：自營買賣商及集團的成立與發展。 
 

3. 自營買賣商的定義、架構、人事安排(包括具體職責)及活動。 
 

4. 自營買賣商所買賣的證券及產品，包括期權及衍生工具。 
 

5. 持倉限額、對沖策略及風險監控程序的詳情。 
 
6. 集團的企業融資活動的說明，包括現時客戶的名單及在過去兩年內集團參與的主要

交易。 
 

7. 外界對自營買賣商的擁有權。 
 

8. 相對於集團其他成員，自營買賣商的實際所在地，及其他人在其辦事處的進出。 
 

9. 自營買賣商的海外業務的詳情。 
 

10. 同時擔任自營買賣商與集團的其他成員的董事的人士。 
 

11. 來自集團以外的自營買賣商的非執行董事。 
 
12. 職能及資料分隔措施的程序、發出予自營買賣商及集團的行政人員的有關內部規則

及指引。 
 
13. 自營買賣商與集團的任何其他成員共同使用的服務，例如圖書館及研究部等的詳

情。 
 
14. 自營買賣商與集團其他成員的資訊交流，及集團其他成員能否獲取有關自營買賣商

的業務，例如交易及帳面持倉的詳情。 
 

15. 自營買賣商的董事及行政人員在集團的整體業績方面所享有的財務利益，例如共同

匯集花紅、共同購股權計劃等。 
 
16. 監察部門的詳情，及該部門如何確保其集團遵守《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

的條文和執行人員的裁定。 
 

17. 自營買賣商與集團其他成員的任何過往合作行為的詳情，包括任何可能涉及集團其

他成員的諮詢安排。 
 

18. 自營買賣業務以外，自營買賣商所經營的任何業務的詳情，及這方面的業務如何與

自營買賣業務加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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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集團內所有其他代理買賣或自營買賣業務與自營買賣商的關係。 
 

20. 任何其他有關事宜。 
 
 
 

 
2001 年 4 月 10 日(修訂於 2010 年 9 月 30 日及 2014 年 3 月 3 日) 


